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LAYMATES TOYS LIMITED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9)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佈 

及 
建議削減股份溢價 

 
業績 
 
本公司之董事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收入 三 214,003  1,658,527  371,615 
銷售成本 (79,586) (616,793) (147,571) 
 
毛利 134,417  1,041,734  224,044 
 
市場推廣費用 (37,287) (288,976) (75,902) 
銷售及分銷費用 (10,619) (82,299) (19,420) 
行政費用 (15,989) (123,917) (76,505) 
 
營運溢利  70,522  546,542  52,217  
 
其他收入  200  1,555  1,568 
融資成本  (972) (7,534) (4,407) 
佔一間聯營公司虧損 (117) (906) (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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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除所得稅前溢利 四 69,633  539,657  43,881  
 

所得稅支出 五 (811) (6,283) (48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年度溢利  68,822  533,374  43,395  
 
  美仙  港仙  港仙 
每股盈利 七 
  
  基本  5.90  45.73  3.87 
     
  攤薄  5.76  44.66  3.85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年度溢利  68,822  533,374  43,395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21  164   70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年度總全面收益 68,843  533,538  44,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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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美金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附註十)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1  1,172  1,274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1,393  10,795  11,701 
遞延稅項資產  5,686  44,071  136 

 
  7,230  56,038  13,111  

 
流動資產 

存貨  4,769  36,959  21,783 
應收貿易賬款 八 53,139  411,831  177,304 
已付按金、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2,708  20,985  6,601 
可退回稅項  -  -  173 
現金及銀行結餘  67,040  519,563  161,452 

 
  127,656  989,338  367,313 
  
流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 九 7,608  58,963  46,367 
已收按金、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5,437  197,142  128,979 
撥備  4,559  35,329  13,330 
應繳稅項  284  2,199  390 
 
  37,888  293,633  189,066 
 
流動資產淨值  89,768  695,705  178,247 
 
資產淨值  96,998  751,743  191,358 
    
權益 

股本  1,522  11,798  11,533 
儲備  87,828  680,673  179,825 
宣派股息 六 7,648  59,272  - 
 
權益總額  96,998  751,743  19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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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詞泛指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司條例之披露要求而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包

括上市規則之適用披露要求。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歷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年度

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符；惟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除外，該等準則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並自二零一三年一月一

日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二。 
 

二、 會計政策之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露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露—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本集團並無採納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於全面收益表內披露其他全面收益項目須劃分為兩類：

(1)其後不會重新分類至損益之項目；及(2)於合乎特定條件時，其後可重新分類至損益

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亦須按相同基準予以分配。本集團已相應修訂其

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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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

獨立財務報表」以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合併 — 特殊目的實體」的

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引入單一的控制權模式以釐定被投資公司應否予以合

併，並著重有關實體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公司、因參與被投資公司業務而獲得可變動

回報的風險或權利，以及能否藉著對被投資公司行駛權力而影響該等回報。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本集團已修訂有關釐定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公司

的會計政策。採納是項準則不會改變本集團就其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參與其他實體

業務所達致的任何有關控制權方面的結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露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將實體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聯營公司及非綜合計算的結

構性實體的權益的所有相關披露規定綜合為一項單一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規定的披露範圍普遍較各項準則過往所規定者更為廣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價值計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以單一公平價值計量指引來源取代目前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有關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亦就金融工具及非金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計量

制訂全面的披露規定。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不會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公平

價值計量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之修訂 披露—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 
 
有關修訂就抵銷金融資產及金融負債引入新披露規定。該等新披露規定適用於已按照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金融工具：呈列」而抵銷的所有已確認金融工具，以及涵蓋類

似該等金融工具及交易的可執行總淨額結算安排或類似協議，不論該等金融工具是否

已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互相抵銷。 
 
由於本集團於所呈列的期間內並無抵銷金融工具，亦無訂立須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的披露規定的總淨額結算安排或類似協議，故採納該等修訂不會對本集團的綜合

財務報表造成影響。 
 
 

三、 收入及分部資料 
 
本集團主要從事玩具及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本集團之

營業額即該等業務之收入。 
 
截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年 度 ， 來 自 玩 具 銷 售 之 已 確 認 收 入 為 港 幣

1,658,527,000元(二零一二年：港幣371,6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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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高級行政管理人員呈報以供彼等就分配資源至本集團業務分部及

檢討該等分部表現之定期內部財務資料識別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料。根據本集團高

級行政管理人員用以制定策略性決定之內部報告，本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為玩具及

家庭娛樂活動產品之設計、研發、市場推廣及分銷。除所得稅前可呈報分部溢利/虧
損、可呈報分部資產及可呈報分部負債並無單獨分析呈列。 
 
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i)本集團之收入及(ii)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於一間聯營公司之

權益(「指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之資料。收入所在地區按客戶所在國家劃分。指

定非流動資產所在地區按資產實際所在地點(就物業、機器及設備而言)，以及營運所

在地點(就聯營公司之權益而言)劃分。 
 
 收入 指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註冊營業地點) 1,064  41  11,332  12,167 
 
美洲 
  － 美國 1,114,966  302,528  635  808 
  － 其他地區 84,505  19,945  -  - 
歐洲 356,293  36,381  -  - 
香港以外其他亞太地區 95,864  12,698  -  - 
其他 5,835  22  -  - 
 
 1,657,463  371,574  635  808 
 
 1,658,527  371,615  11,967  12,975 
 
 
主要客戶 

 
本集團之客戶基礎分散，其中四名(二零一二年：三名)客戶之交易額各佔本集團總收

入10%以上。向該等客戶進行銷售所得之收入分別為約港幣466,000,000元、港幣

295,700,000元、港幣216,100,000元及港幣215,800,000元 (二零一二年：港幣108,200,000
元、港幣83,300,000元及港幣7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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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589,930  126,566 
存貨減值   21  130  
產品研發費用 8,005  4,377 
已付特許權使用費 212,077  45,997 
客戶折扣撥備 -  1,319 
客戶退貨、合作宣傳及撤單費用撥備 56,656  13,671 
未提用之客戶退貨、合作宣傳及撤單費用撥備撥回  (451) (1,854)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23  668 
僱員福利支出，包括董事酬金 84,115  42,131 
辦公室及貨倉設備之營業租約支出 3,725  3,69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36) 1,696  
可換股債券之利息 -  883 
銀行利息收入 (1,555) (1,568) 

 
 
五、 所得稅支出 
 

香港利得稅乃根據本年度所估計之應課稅溢利按稅率16.5% (二零一二年：16.5%)計
算。海外(主要為美國)稅項乃根據海外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利按照其經營所在國

家之稅務法例計算。在美國經營之附屬公司須就其應課稅溢利繳付美國聯邦稅及州政

府稅。聯邦稅率為35% (二零一二年：34%)，而加州(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營業

地點)州政府稅率則為8.84% (二零一二年：8.8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度稅項 

  香港利得稅 519  119 
  海外稅項 49,709  390 
  以往年度超額撥備－香港 (10) (12) 

 
 50,218  497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撥回 (43,935) (11) 

 
所得稅支出 6,283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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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股息 
 

本年度股息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0.05 元 
  (二零一二年：無) 59,272  - 
特別股息每股港幣 0.10 元 
  (二零一二年：無) 118,543  - 
 

 177,815  -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會： 
 

(i)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5元，並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

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及 
 
(ii) 建議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10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並

待削減股份溢價獲批准後，方可作實。特別股息（倘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通

過）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有關特別股息及削減股份溢價之詳情載於本公佈

「削減股份溢價及特別股息」一節。 
 
上述於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及建議宣派之特別股息並未在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之財務報表內確認為負債。 
 
 
七、 每股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港幣533,374,000元（二零一二年：港

幣43,395,000元）及年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1,166,329,000（二零一二年：

1,121,800,000）計算。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每股攤薄盈利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利港幣533,374,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43,395,000元）及年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

平 均 數 1,194,206,000 （ 二 零 一 二 年 ﹕ 1,127,379,000 ） 計 算 ， 該 股 數 經 調 整 以 反 映

27,877,000股（二零一二年﹕5,579,000股）就購股特權行使具潛在攤薄作用股份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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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應收貿易賬項 
  
本集團通常以即期或遠期信用狀，或按六十天至九十天之信貸期之賒賬方式與客戶進

行交易。應收貿易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406,089  175,472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3,407  1,523 
六十天以上 2,335  309 
 
 411,831  177,304 
 
 

九、 應付貿易賬項 
 

應付貿易賬項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天 55,998  37,368 
三十一天至六十天 2,682  7,525 
六十天以上 283  1,474 
 
 58,963  46,367 

 
 

十、 美元等值 
 

有關數字只作參考用途，並以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7.75元兌美金1元之匯率

為根據。 
 



 

 10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彩星玩具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球營業額為港幣十六億五千九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港幣三億七千二百萬元），較去年增加346.3%。營業額大幅增加主要由於

「忍者龜」產品全年銷售表現強勁，且於二零一三年拓展分銷市場，而相比二零一二年則僅

於第三季開始在美國及加拿大展開銷售計劃。「忍者龜」產品的銷售額佔本集團二零一三年

營業額90%以上。 
 
二零一三年，美國仍是本集團最大市場，佔收入67% 。另外，歐洲整體市場佔收入22%，其

他美洲市場佔5%，而大洋洲則佔4%。年內，北美洲及歐洲主要市場呈現自二零零八年經濟

衰退以來較明確的復蘇跡象，促使美國聯儲局開始逐步削減市場干預計劃。年底時，美國消

費者信心重上二零零七年以來年底數據的最高位，就業情況改善，房屋價格亦回升。然而，

根據權威消費市場研究公司─NPD的數據顯示，二零一三年美國玩具零售金額按年下跌約

1%，相信是由於節日購物旺季較往年為短所致 1。 
 
玩具銷售毛利率為62.8%（二零一二年：60.3%），上升的原因乃受惠於產品銷量上升的帶

動下，產品設計、開發及模具方面的投資能更有效運用；惟由於在毛利結構較低的市場的銷

售比例增加，部分抵銷有關增幅。此外，銷量大幅上升亦同時相對加重了銷售及分銷、市場

推廣與行政的開支，因此經常性營運開支較去年上升188.2%。由於確認過去數年之累計虧損

所產生的利得稅抵免，導致二零一三年稅項支出出現非經常性抵免。 
 
本集團二零一三年度錄得營運溢利港幣五億四千七百萬元（二零一二年：港幣五千二百萬

元）及股東應佔淨溢利港幣五億三千三百萬元（二零一二年：港幣四千三百萬元）。每股基

本盈利為45.73港仙（二零一二年：3.87港仙）。 
 
 
品牌概覽 
 
「忍者龜」 
 
Nickelodeon的電視片集「忍者龜」系列於二零一三年全年仍是全美最受男童觀眾群歡迎的

節目，收視率持續上升。第二輯自二零一三年十月開播以來，每一集都在首播時段榮登收視

之冠，收看人數有增無減。該片集更已進軍全球，除在Nickelodeon網絡覆蓋的市場播放以

外，亦與其他地區的相關合作廣播夥伴結盟，確保目標觀眾能收看該片集。 

                                                 
1
資料來源 : The NPD Group/Retail Tracking Services; Dollars, 52 weeks vs. YAG (1/6/2013‐1/4/2014 vs. 1/8/2012‐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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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着電視節目在全球熱播，「忍者龜」玩具至二零一三年底已分銷至全球七十多個國家／

地區，包括美洲、歐洲、中東及大洋洲各主要市場。據分銷商報告，「忍者龜」動作人偶玩

具在澳洲、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以及英國均雄踞動作人偶玩具銷

量榜首。在大部分市場中，「忍者龜」系列的人偶玩具、玩具車與配件及角色扮演玩具等產

品的銷量亦穩佔當地市場分類產品的前列。在美國，NDP報告顯示「忍者龜」玩具不但是動

作人偶玩具類別中的銷量冠軍，在特許權產品中亦名列第三位，並且是二零一三年整個玩具

行業中以金額計增長最快的品牌 2。彩星「忍者龜」玩具於二零一三年底在美國的售罄率超

過90%，為二零一四年的銷售增長奠定強而有力的基礎。 
 
本集團預計，Viacom 集團的強勢娛樂項目計劃、產品分銷覆蓋範圍擴展至亞洲各主要市

場，以及嶄新類型的產品面世，均是推動二零一四年的「忍者龜」玩具業務進一步增長的主

要動力。二零一四年「忍者龜」娛樂大計不但可承接 Nickelodeon 電視片集收視持續稱冠的

聲勢，相信更可借助 Paramount Pictures 暑期重頭電影的宣傳攻勢全力出擊。本集團已委任

一間擁有全國分銷網絡的中國玩具及動漫市場推廣公司擔任中國市場分銷商。同時亦委任一

間在銷售「忍者龜」玩具往績理想的合作夥伴為日本分銷商。預期「忍者龜」玩具將於二零

一四年上半年開始在上述市場推出。除不斷改進及加強現有核心產品系列外，本集團將為

「忍者龜」品牌增添新產品類型，包括專為較年幼男童設計的獨立系列產品。 
 
本集團亦正與 Nickelodeon 緊密合作，配合電視節目第三輯的籌備工作，策劃及展開二零一

五年「忍者龜」計劃。本集團將根據節目的新主題以及目前正在開發中的創新產品類型，推

出全新的核心產品系列。 
 
女童品牌 
 
本集團旗下兩個女童品牌於二零一三年表現符合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持續營運。 
 
「Hearts For Hearts Girls」為一系列屢獲殊榮、配合慈善主題的漂亮娃娃，憑藉其提倡積極

改善生活的正面信息，繼續獲得消費者及社交媒體支持。二零一四年，該品牌將在主要零售

商支持下擴大分銷網絡。待來自哈林區的美籍混血成員「Nyesha」及來自尼泊爾 的

「Surjan」按照計劃於二零一四年加入後，「Hearts For Hearts Girls」將共有十二位成員，

每位都代表不同地域的文化及種族，演繹各自的故事，宣揚正面信息。 
 
「Waterbabies」將於二零一四年再度推出，透過美國各大主要分銷商的網絡分銷。本集團

正 計 劃 進 一 步 擴 大 產 品 系 列 ， 推 出 經 典 「 Dream to Be 」 嬰 兒 娃 娃 系 列 及 「 Wee 
Waterbabies」收藏系列。 
 

                                                 
2
資料來源 : The NPD Group/Retail Tracking Services; Dollars, 52 weeks vs. YAG (1/6/2013‐1/4/2014 vs. 1/8/2012‐

1/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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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玩具業務基本上受行業季節性影響。一般而言，下半年之營業額會顯著高於上半年。因此，

在每年下半年之銷售旺季中，應收貿易賬項之比例會大幅上升。按照業內慣例，大部分應收

貿易賬項會在第四季後期至下年度第一季內收取，以致在銷售旺季中會對營運資金有額外需

求。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易賬項為港幣411,831,000元(二零一二年：港幣

177,304,000元)，而存貨為季度低水平為港幣36,959,000元或佔營業額2.2% (二零一二年：港

幣21,783,000元或佔營業額5.9%)。 
 
流動資金比率(即流動資產與流動負債之比率)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為3.4，而於二零

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9。 
 
本集團維持經常性業務及未來增長及發展所需之現金於充裕水平。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之現金及銀行結餘為港幣519,563,000元（二零一二年：港幣161,452,000元），

其中港幣476,126,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148,134,000元）以美元計值，餘下結餘則以港幣

計值。 
 
本集團主要須就以美元為單位之銷貨承受外幣風險。由於港幣與美元間之匯率控制在一狹窄

幅度內，本集團並無對沖其外幣風險。外幣匯率長期變動將對綜合盈利有所影響。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回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全年，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並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其中一項關於規定

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須由不同人士擔任者除外。 
 
有關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區分方面，本集團主席亦兼任職行政總裁。此舉使彼可專注於本

集團策略，同時確保董事會及時考慮所有關鍵事務。執行董事於高級管理人員協助下獲授權

負責本集團之業務運作及業務決策。董事會認為該架構能適當及有效促進本公司營運及業務

發展，並維持本集團內董事會及業務管理之間的制衡。上述架構將定期檢討以確保企業管治

維持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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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管理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及慣例，並討論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財務資料。 
 
 
削減股份溢價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計劃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建議削減股份溢價賬。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溢價賬的經審核進賬額約為港幣328,500,000元。在下述「條件」分節所載條件規限下，

建議﹕ 
 

(a) 根據公司法第46條及公司細則第6條，將股份溢價賬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之全部進賬額

削減至零；及 
 
(b) 因削減股份溢價而產生之進賬額轉撥至本公司的繳入盈餘賬。 
 

削減股份溢價之理由 
 
董事會認為削減股份溢價，可讓本公司於日後董事會認為合適時，在派息方面享有更高靈活

性。董事會認為落實削減股份溢價，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削減股份溢價之影響 

 
削減股份溢價並不涉及削減本公司任何法定或已發行股本，亦不涉及削減股份面值或股份之

買賣安排。除削減股份溢價所產生之開支外，董事會認為進行削減股份溢價本身將不會對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相關資產、負債、業務營運、管理或財務狀況，或股東於本公司相關資

產的權益比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且並無任何合理理據相信，本公司現時或於削減股份溢價

後無能力償還到期負債。   
 

條件 

 

削減股份溢價須待達成下列條件後，方可作實： 
 

(a)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削減股份溢價；及 
 
(b) 在進行削減股份溢價時，妥善遵守百慕達法律下之相關程序及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就削

減股份溢價於百慕達指定之報章上刊發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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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達成上述條件後，預期削減股份溢價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生效。 
 

一般資料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削減股份溢價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根據上市規則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特別股息 

 
(a) 誠如本公佈財務報表附註六所述，董事會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10元。 
 

(b) 上述特別股息之宣派，須待 
 
  (i) 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  
 
  (ii) 如上述「條件」分節所載，經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削減股份溢價後，方可作實。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保各股東具有獲派已宣派中期股息及建議特別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包括首尾兩日）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不會

辦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各股東具有獲派上述股息之資格，請將股份過戶文

件連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特別股息（倘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通過）及中

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派付。 
 

 

更改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地址 
 
自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股份過戶登記分處之地址將由香港皇后大道東 28 號金鐘滙

中心 26 樓遷往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22 樓。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所有電話及傳真號碼將維持不變。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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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指 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分處及轉讓登記處； 

 

「公司細則」 

 

指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 

「公司法」 

 

指 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不時修訂）； 

「本公司」 指 彩星玩具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繳入盈餘賬」 

 

指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溢價賬」 

 

指 本公司股份溢價賬； 

「削減股份溢價」 

 

指 建議削減股份溢價賬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之全部

進賬額；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普通股；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董事會代表 

陳俊豪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年三月二十六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陳俊豪先生(主席)、鄭炳堅先生(執行董事)、周宇俊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李正國先生(獨
立非執行董事)、杜樹聲先生(執行董事)及楊岳明先生(獨立非執行董事) 
 
 
* 僅供識別 
    


